2008年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核定表
部门申报操作流程说明

具体操作流程

1.请先下载安装6.0版升级程序090106.

2.接收核定表。使用6.0软件以经办人登录（预算年度2008年），顺序选择系统菜单“结余资金管理－财政核定表接收－数据操作－导入－保存”导入《单位明细核定表》。

3.核对明细核定表。使用6.0软件“结余资金管理－单位核定表打印”分资金性质（一般预算、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）对核定表进行核对，如与国库司的数据不一致，请及时反馈。
4.打印核定表。如核对无误，使用6.0软件“结余资金管理－财政核定表打印”确认申请结转下年数，分资金性质打印单位明细的《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单位年终预算结余资金申报核定表》。政府性基金随同一般预算资金数据于2009年1月15日前一并报送财务司会计处。

注：如部门年终结余资金为零，部门经确认后，无需报送。

财务司会计处

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二日
